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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答案  

次別：全國各級農會第 6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科目：保險業務實務 

職等：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壹、簡答題 

一、答： 

（一）豬隻死亡保險應納保對象如下： 

1.領有畜牧場登記證之畜牧場或畜禽飼養登記之飼養場。 

2.依畜牧法規定不須申辦畜牧場登記之飼養戶（19頭以下之飼養戶）。 

3.達畜牧法應申辦畜牧場登記之飼養規模而未申辦之飼養戶。 

（二）蕉農具備投保資格如下： 

1. 在試辦區域實際種植香蕉（不分品種）面積 0.1公頃以上之農民。 

2. 投保農地之香蕉種植密度須符合當地慣行栽培常態。 

3. 被保險香蕉需於保險期間內採收，投保時其香蕉田間之植株存活率

達九成。 

二、答： 

（一）年滿十五歲以上者。 

（二）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達 90日以上者。 

（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所屬農業改良場認定於農業用地依法實際從事農業生產

者。 

（五）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者。 

三、答： 

（一）有效期間內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二）過去一年內申請天然災害救助有案者。 

（三）過去一年內公所造具之「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作補貼清冊」

有案者。 

（四）林業用地之森林登記證。 

（五）其他機關出具可供證明有農業經營使用之文件。 

（六）實際耕作者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屬農業改良場核發之證明文件。 

四、答： 

（一）實損實賠型：天然災害發生致被保險標的遭受損害，由保險人邀集勘災

小組至現場實際鑑定損失，並依據被保險標的之實際損失程度進行理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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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助連結型：當被保險標的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之規定核定現

金救助時，保險人依契約進行理賠。 

（三）區域收穫型：當被保險標的所在區域之實際收穫量低於該區域之基準（或

保證）收穫量時，於該區域，保險人依契約進行理賠。 

（四）氣象參數型：以中央氣象局公布數據（例如颱風風速、降水量、溫度等)

資料作為啟動保險契約賠付之條件，當被保險標的遭受的氣象情況達該

氣象條件，保險人依契約進行理賠。 

（五）收入保障型：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如產量減少或價格下跌）導致被

保險標的所在區域之實際收入低於該區域之基準（或保障）收入時，於

該區域，保險人依契約進行理賠。 

五、答：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未領取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貳、申論題(50分) 

一、答： 

（一）「農業保險法」於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為填補天然災害或其他事故對

農、林、漁、牧業之損失，提高農業經營保障，安定農民收入，建立農

業保險制度。其主要內容如下： 

1.擴大保障範圍：保險事故不以天然災害為限，疫病、蟲害、市場價格波動

造成收入的不確定等因素亦可納入保障範圍，提高農民經營保障。 

2.建置雙軌保險人運作機制：依產業特性及政策需要，由保險業或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以善用保險業經營效率及農漁會貼近農

漁民之在地優勢。 

3.提供長期穩定的保險費補助：為提高投保意願，降低農民保險費負擔，明

定政府應提供農民保險費補助之法源基礎(於本法施行後5年內以 75%為上

限；第 6年起以 60%為上限，但不含強制投保者)，目前主管機關保險費補

助以 1/3至 1/2為原則。 

4.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負責執行農業保險危險分散事宜、農業保險

資料庫之建置及維護、勘損人員教育訓練與人才資料庫之建立及管理，以

及農業保險之教育推廣及宣導等。 

5.鼓勵保險人投入及獎勵：為鼓勵保險業及農會、漁會積極配合辦理農業保

險，明定主管機關得補助保險人辦理農業保險之附加費用或提供獎勵，以

及免徵營業稅及印花稅之優惠。 

（二）農會申請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應檢具文件資料如下： 

1.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紀錄。 

2.前三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3.符合前一年內未有向金融機構借款而延遲償還本息紀錄，以及前一年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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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而受主管機關處分，或屆期已完成改善者之聲明

書。 

4.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計畫書包含事項： 

（1）農會簡介。 

（2）預定營業之部門別、銷售與核保及理賠人員之配置及訓練。 

（3）農業保險業務之資訊傳遞作業說明。 

（4）會計處理程序及內部稽核制度。 

（5）農業保險申訴爭議處理機制。 

二、答: 

（一）農民參加職災保險之申請資格如下： 

1.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2.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以外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第 1

目被保險人，且符合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

及資格審查辦法者，包括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的退休人員（勞、

軍、公、教退休人員），或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國人外籍配偶、陸籍配偶。 

3.前 2項以外具農業生產技術能力，且以區域性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以下簡

稱「區域從農零工」)之國民。 

健保第 3類被保險人及區域從農零工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與其他社會

保險不重複加保（例如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

其職業災害保險)。 

（二）職災保險係對於從農導致意外事故，提供傷病給付、就醫津貼、身心障

礙給付及喪葬津貼等 4項給付。 

1.傷病給付之給付標準：傷病給付最高可請領 2年： 

(1)一般傷病給付：第 1年每月可領月投保金額 70%（即每月 7,140元，換

算每日為 238元），第 2年每月可領月投保金額 50% （即每月 5,100元，

換算每日為 170元)。  

(2)增給傷病給付：第 1年每月可領月投保金額 2倍之 70%（即每月 14,280

元，換算每日為 476元），第 2年每月可領月投保金額 2倍之 50% （即

每月 10,200元，換算每日為 340元）。  

2.就醫津貼之給付標準：於請領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傷病給付時，依傷病給

付核給日數一併核給，並視治療情形分為「門診」及「住院診療」兩種，

門診每日 50元，住院每日 900元。  

3.身心障礙給付之給付標準：依農保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標準，核給 1.5至

60個月之月投保金額 （15,300至 612,000元）。 

4.喪葬津貼之給付標準：喪葬津貼核給 30個月投保金額 (306,000元)。 

 


